表1.6.15  各省市對口幫扶安排

	經濟發達省、市
	經濟欠發達省、自治區

	北京
	內蒙古

	天津
	甘肅

	江蘇
	陝西

	山東
	新彊

	上海
	雲南

	廣東
	廣西

	浙江
	四川

	福建
	寧夏

	遼寧
	青海

	深圳、青島、大連、寧波
	貴州


資料來源：
引自1996年大陸扶貧工作會議。
